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青年公益行動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一、宗旨 
依據 114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精進校務經營計畫作業要點」，設立本獎助學

金，旨在支持因美國關稅影響而遭遇家庭或生活變故之學生，以及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與其他經濟不利學生，協助其安心就學、穩定學習。 

本獎助學金除提供必要之經濟扶助外，亦期盼受獎助學生能以感恩與關懷之心，將所

獲支持轉化為回饋社會的力量，主動參與公益服務與社會行動，於服務歷程中累積實

務經驗、深化專業知能，培養公民素養與利他精神，實踐「做中學、學中服務」之核

心價值，進而促進個人成長並擴大社會正向影響。 

二、申請對象 
本獎助學金申請對象為本校在學學生，且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 低收入戶學生。 

（二） 中低收入戶學生。 

（三）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四） 經本校行政程序完成核備之（隱性）經濟不利學生。 

（五） 因美國關稅直接或間接影響，致家庭經濟或生活狀況發生重大變故而影響就學

之學生。 

三、申請資格與公益服務內容 
凡申請本獎助學金之學生，須完成具體且具公益實質、無償之公益服務，其服務形式

包括但不限於下列類型： 

（一）社會公益與服務行動 

1. 投入社會公益或服務行動。 

2. 參與校內外公益服務活動，如校內服務隊、各類營隊、國際志工隊或服務性社

團等，實際從事公益服務工作。 

3. 自行規劃或組成公益服務團隊，提出具體服務計畫並完成公益服務行動者。 

（二）公共事務參與 

1. 擔任班級、社團、校隊或宿舍等組織之幹部或成員，服務態度積極，且具實質

服務績效者。 

2. 參與學生自治組織（如學生會、系學會等），對改善校園環境、促進公共事務

發展或保障學生權益，具有具體成果或事蹟者。 

（三）校內活動與行政協助 

協助辦理校內各項大型活動或相關行政事務，工作態度認真負責，且服務表現優

良者。 



（四）長期或專業取向服務 

1. 持續投入偏遠地區服務、醫療服務或相關公益行動，具備具體事蹟者。 

2. 長期關懷弱勢族群或推動社會關愛、人道服務行動，且具備具體服務成果或佐

證資料者。 

前項服務內容及投入程度，須達具體公益實質，其認定由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議

之。每學期每人限申請一件，同一服務案件不得重複申請。 

四、申請時間與方式 
（一）本獎助學金自 114 年 8 月 1 日起受理申請。 

（二）申請人須於完成公益服務後，於下一學期開學後二週內，繳交獎助學金申請書及

服務成果報告，逾期者不予受理。 

五、繳交文件 
申請人應備齊下列文件： 

（一）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證明文件；或其他足以證明因美國關

稅影響致家庭經濟或生活狀況發生變故之相關證明文件；或經本校認定之其他經

濟不利證明。 

（二）「青年公益行動獎助學金」申請書暨服務成果報告（含服務內容說明、心得反思

及相關照片）。 

申請資料如有缺漏，得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視同未完成申請。 

六、審查機制 
（一）本校設置「青年公益行動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置委員 10 人，由學務長擔任

召集人，並由副學務長、服務學習中心主任、課外活動輔導一組及二組組長、永

續發展暨社會責任推動辦公室執行長、博雅書苑書苑長及學生代表 2 人組成。 

（二）審查評比項目包括服務計畫之完整性、公益性、執行成效、投入程度及成果影響

等，由審查委員會進行綜合評量。 

七、獎助學金核發 
本獎助學金之核發，係就所有完成公益服務並通過審查之案件進行評比，擇優核予獎

助學金，每案最高核發新臺幣伍萬元為原則。 

八、重複補助限制 
本獎助學金之公益服務內容，不得與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之「社會培力助學金」所申

請及執行之服務內容重複。 

九、執行期間 
本獎助學金執行期間自 114 學年度起至 116 學年度止。最後一學期之獲獎名額及獎助

學金額度，得視當學期經費預算與實際申請人數彈性調整。 



十、附則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或由主辦單位另行公告補充之。 

十一、施行及修正 
本要點經學務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